
雇主被保姆传染疾病该如何维权？

□□颜颜梅梅生生

出出差差在在外外
别别忘忘了了这这些些情情形形属属于于工工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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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
明， 可以获得工伤赔偿

【案例】 2016年3月2日， 李
芳兰在苦苦寻找2个多月后， 得
到了一条不幸消息： 独自驾车为
公司出差的丈夫张某， 早已随车
坠崖身亡。 而公安机关基于现场
毁损严重 、 相关物质无法提取
等， 给出了死因不明的结论。

鉴于公司没有为张某办理工
伤保险， 导致李芳兰无法从工伤
保险机构获取工伤待遇， 李芳兰
要求公司给予赔偿。 但公司坚持
认为， 公安机关做出的 “死因不
明” 结论， 涵盖了张某自杀、 他
杀、 醉驾等多种可能， 因而不能
确定张某一定构成工伤， 在情况
没有彻底搞清楚之前， 公司有权
拒绝工伤赔偿。

【点评】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
的。 一方面， 张某的情形构成工
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职工因
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
伤的答复》 中规定： “职工因公
外出期间死因不明， 用人单位或
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
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 应
当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第 (五) 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
的规定， 认定为工伤。”

而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第 (五) 项、 第十九条第二款
分别指出： “因工外出期间， 由
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
故下落不明的”， 应当认定为工

伤。 “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
是工伤， 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
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也就是说， 只要公司不能举证证
明张某不构成工伤， 就应当认定
张某属于工伤死亡。

另一方面 ， 《工伤保险条
例 》 第六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
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
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用人单
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
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即公
司应当为自己没有为张某办理工
伤保险的后果买单。

外出学习在休息场所受
伤， 同样具备工伤要件

【案例 】 2016年 5月 9日 ，
尚小红被公司派往外地学习某种
专项技术。 一周后， 正躺在床上
午休的尚小红， 由于上铺的床板
脱落， 导致被严重压伤， 不仅花
去21万余元医疗费用， 还落下七
级伤残。

事后， 尚小红曾要求工伤保
险机构给予工伤保险待遇， 但工
伤保险机构认为尚小红并不构成
工伤。 其理由是， 尚小红是于休
息期间、 在宿舍因为床板问题受
到伤害， 既不属于学习时间， 也
不属于学习场所， 更与学习没有
任何关联， 根本不具备工伤的构
成要件。

尚小红提起诉讼后， 法院经
审理， 支持了尚小红的请求。

【点评】 法院的判决书是正
确的。 虽然 《工伤保险条例》 第
十四条第 （一 ） 项仅仅规定 ：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
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
认定为工伤， 即刻意强调了工伤
构成与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工
作原因的关联性。 而本案当事人
尚小红于休息期间、 在宿舍因为
床板问题受到伤害， 似乎由于与
之相违， 确实不构成工伤。

其实不然 。 鉴于外出学习所
具有的特殊性， 《最高人民法院
行政审判庭关于职工外出学习休
息期间受到他人伤害应否认定为
工伤问题的答复 》 中已明确指
出： “职工受单位指派外出学习
期间， 在学习单位安排的休息场
所休息时受到他人伤害的， 应当
认定为工伤。” 也就是说， 尚小
红的情形同样构成工伤， 照样可
以享受工伤待遇。

乘坐交通工具遭遇事
故， 有权获取工伤待遇

【案例 】 2016年6月17日 ，
刁玉翠乘坐客车为公司出差联系
业务途中， 因为司机车速过快，
导致客车在拐弯时发生侧翻， 使
得刁玉翠遭遇伤害。 事后， 保险
公司和客运公司赔偿了刁玉翠的
全部损失。

而当刁玉翠根据他人提醒，
向公司索要工伤赔偿时， 却被公
司一口拒绝。公司的理由是，虽然
刁玉翠遭遇交通事故、 受到伤害

属实， 也确实是因为出差而乘坐
客车， 但基于保险公司和客运公
司已作出赔偿， 刁玉翠的损失已
经不复存在。在此情况下，刁玉翠
自然无权要求公司赔偿， 公司也
没有再行作出工伤赔偿的义务。

【点评】 刁玉翠有权获取工
伤待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
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
在获得民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
得工伤保险补偿问题的批复》中
指出：“据《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
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因
第三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近亲
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事赔偿后，
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
七条的规定， 向工伤保险机构申
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 ”

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 》 第十二条规定 ：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
用人单位的劳动者， 因工伤事故
遭受人身损害， 劳动者或者其近
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
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告知其
按 《工伤保险条例 》 的规定处
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
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 赔偿权
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
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即
虽然保险公司和客运公司已对刁
玉翠作出赔偿， 但因为刁玉翠出
差遭遇交通事故构成工伤， 决定
了其同样可以主张工伤待遇。

编辑同志：
个体工商户周某因经营不

当等诸多原因， 导致所开办的
超市倒闭时， 欠下我们4万余
元工资。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将
近一年， 也由于其确实没有能
力支付， 也无财产可供抵扣，
以至于一直没有清偿。

一个月前， 周某在交通事
故中意外死亡后， 对方向其家
属支付了40余万元死亡赔偿
金。 据此， 我们曾多次要求周
某家属从中支付。 可其家属就
是不予理睬。

请问 ： 我们能否通过诉
讼， 请求法院判令周某家属从
周某死亡赔偿金中支付我们被
拖欠的工资？

读者： 杨玺萍等7人

杨玺萍等读者：
你们的请求不能够得到法

律的支持。
《继承法》 第三十三条规

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
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
务， 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
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 超过遗
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
偿还的不在此限 。 继承人放
弃继承的， 对被继承人依法应
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
偿还责任。” 即继承人承担被
继承人生前的个人债务， 必须
是以继承了被继承人的遗产为
要件。

与之对应， 你们能否要求
法院判令周某家属从周某死亡
赔 偿 金 中 支 付 你 们 被 拖 欠
的 工 资 ， 同样取决于死亡赔
偿金是否属于遗产。 而回答是
否定的。

一方面， 死亡赔偿金， 又
称死亡补偿费， 是死者因他人
致害死亡后由加害人给其近亲
属所造成的物质性收入损失的
一种补偿。 遗产是指公民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前者
在死者死亡前并不存在， 是在
死者死亡后才产生； 后者则在
死者死亡前便已经客观存在。
同时， 受害人死亡后， 其亲属
虽然享有索要死亡赔偿金的权
利， 但这种权利能否兑现、 兑
现多少， 取决于加害人的赔偿
能力 。 如果加害人有能力赔
偿， 权利自然转化成了财产；
如果加害人没有能力或者能力
有限， 权利便无法转化成财产
或全部转化成财产。

周某家属之所以能够得
到 40余万元死亡赔偿金 ， 同
样是因为对方具有赔偿能力。
也就是说， 死亡赔偿金的多少
具有不确定性， 而遗产则是确
定的。

另一方面 ， 根据 《继承
法 》 第三条之规定 ， 遗产包
括 ： （ 一 ） 公 民 的 收 入 ；
（二） 公民的房屋、 储蓄和生
活用品； （三） 公民的林木、
牲畜和家禽； （四） 公民的文
物、 图书资料； （五） 法律允
许 公 民 所 有 的 生 产 资 料 ；
（六 ） 公民的著作权、 专利权
中的财产权； （七） 公民的其
他合法财产。 而其中第 （七）
所 指 的 “其 他 合 法 财 产 ”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继承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 》
第三条明确为 “包括有价证券
和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等。”
即从这一角度上看， 死亡赔偿
金并不在遗产范围内。

（廖春梅）

【案情回放】
家住丰台区的王女士由于去

年生病做了一个大手术， 手术之
后不能操持家务， 于是全家决定
找一位保姆帮忙。 在聘请保姆的
过程中 ， 王女士一家伤透了脑
筋， 半年内换了4位保姆， 4位保
姆均因健康问题被王女士家辞
退。 后来， 王女士家与两家家政
公司签订了 《家政服务合同 》，
委托其帮忙物色合适的保姆。

由于经历过大病手术， 王女
士家对保姆的健康问题尤为看
重。 而家政公司提供的保姆， 有
的仅有体检表， 有的虽有健康证
但时间长达3年之久， 有的体检
项目较少， 不能将健康情况全面
显示出来 。 对每一位上岗的保
姆， 王女士家都得带着去医院重
新做体检。

在等待体检结果的过程， 王
女 士 一 家 对 保 姆 保 持 高 度 警
惕 ， 时刻处于防备状态 。 而到
王女士家工作过的4位保姆， 还
真 的 检 查 出 不 同 的 传 染 性 疾
病 。 其中就有3位患有霉菌、 滴
虫、 幽门螺杆菌等传染性疾病，

另一位保姆仅上岗3周就得了重
感冒。 王女士家不得已， 将他们
一一辞退。

在聘请保姆过程中， 精疲力
竭的王女士于是来到了丰台区法
律援助中心咨询， 看看有没有相
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家政公司对保
姆的健康进行保证的强制性规
定， 以免去他们屡次聘请保姆的
时候既要考虑保姆的工作能力，
又要多次带她们去医院复查健康
情况。同时，王女士想知道：“如果
被保姆传染疾病， 作为雇主她该
向谁主张赔偿？在打官司时，谁是
侵权主体，她可以告谁？ ”

【律师意见】
在丰台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

的律师接待了王女士。 该律师给
出的答复是： 本市目前还没有关
于家政行业的统一管理规定， 对
家庭看护人员的健康问题也没有
明确的法律规定。 而家政公司，
对上岗人员的健康检查项目也没
有统一的相关规定。 不过， 家政
行业内部的健康检查一般是有无
肝炎、 肺炎等传染性疾病， 对于
其他检查还未涉及到。 而能做这

些检查的， 还只是规模较大、 行
业内部认可度较高的家政公司内
部对自己的要求。

另外， 即使是大医院出具的
体检表， 也不能代替 《健康证》
的作用。 疾控中心出具的 《健康
证》 必须核对身份， 防止冒名顶
替 ， 饮食行业服务人员 《健康
证》 必须一年一审， 卫生部门对
此 项 检 查 比 较 严 格 ， 家 政 服
务 行 业到这里办 《健康证 》 的
人很少。

值班律师指出， 保姆与雇主
之间存在一个家庭服务合同关
系。 在家庭服务合同中， 保姆应
当在提供家庭服务之前检查身
体， 并向雇主如实告知自己的身
体状况 ， 若发现自己罹患传染
病， 应当采取预防措施。 一旦因
保姆的传染性疾病传染到雇主，
这类纠纷就涉及到侵权责任与违
约责任两种法律关系。

值班律师认为， 遇到这种情
况 ， 雇主可以通过如下途径维
权： 一、 根据 《合同法》 规定，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侵害
对方人身、 财产权益的， 受损害
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

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
其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王女士
一家既可以违约为由向保姆及其
职介公司提出索赔， 也可以侵权
为由， 要求他们承担共同侵权的
连带赔偿责任。

二、 如果保姆为职介公司员
工或雇员， 保姆在雇主家的行为
可算作职务行为， 其行为产生的
法律责任也由职介公司承担。 按
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规定， 本案主要的责任
主体是职介公司。

三、 如果王女士直接与保姆
订立劳务合同， 而职介公司只是
居间人， 依照 《合同法》 规定，
居间人只有在故意隐瞒与订立合
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
情况的情形下， 才有承担赔偿责
任的法定义务。 这种情形下， 责
任主体是保姆而非职介公司。

此外， 如果王女士家人受到
损害， 其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
失扩大， 如其没有采取措施致使
损失扩大的， 不得就扩大的损失
要求赔偿。

（通讯员 张红飞）

老板虽然拖欠员工工资
不可用其死亡赔偿清欠

出出差差在在外外难难免免会会受受到到伤伤害害。。 这这些些伤伤害害，， 有有的的来来自自出出差差环环境境欠欠佳佳、、 有有的的来来自自他他人人
侵侵权权，， 甚甚至至有有的的还还是是原原因因不不明明。。 那那么么，， 遭遭遇遇这这些些情情形形是是否否构构成成工工伤伤呢呢？？


